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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正确理解大风连续跨日界编报之规定
韩莹，王晓红，上官晓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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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陕西省监测网络业务工作手册《地面气象
测报业务分册》第三部分编报技术解答中，大风
编报规定：①大风重要天气，连续跨日界出现，次
日不再编发大风重要天气报告；②按两个标准拍
发（始报）极大瞬间大风重要报。省定大风重要
报，发报标准为≥１７０ｍ燉ｓ，北京气象中心发报
标准为≥２４０ｍ燉ｓ，每天最多编报两次；③省大
风重要报未发出前又出现更大的风速，且达北京
中心标准时，此时应编报后出现的大风风速及其
风向。

如何正确理解规定①业务人员产生了意见分
歧。一种意见认为：“次日不再编报”仅指时间间
隔不超过１５ｍｉｎ的同一大风过程，不再编发重要
报。另一种意见认为：次日大风出现时间无论超
过或不超过１５ｍｉｎ都不再编发重要报。由于理解
不同就会对同一记录产生发报的次数不同。例如
观测记录为：

８日大风１９：４２（２３０ｍ燉ｓ，Ｎ）
１９：４８（２８０ｍ燉ｓ，ＮＮＷ）

９日 ２０：０２（２１０ｍ燉ｓ，ＮＷ）
１３：０５（２００ｍ燉ｓ，Ｎ）
１９：５０（２００ｍ燉ｓ，ＮＷ）

１０日 ２０：０３（２４０ｍ燉ｓ，ＮＷ）
按照第一种意见编发报次数为：
８日２０：００天气报文中编发９１１２８、９１５３４，
９日１３：０５编发大风重要报９１１２０、９１５３６，
１０日２０：００天气报文中编发９１１２４、９１５３２

（根据规定②）。
按照第二种意见编发报次数为：

８日２０：００天气报文中编发９１１２８、９１５３４，
９日不再编发重要报，
１０日不再编发大风重要报。
业务讨论中大多数人同意第一种意见。这种

理解从表面上看：既符合重要报编报总则（当大
风出现并达到发报标准时应在１０ｍｉｎ内发出重
要天气报）；又基本保持了记录和报文的统一，反
映了当时真实的天气状况，有利于上级业务主管
部门和用户及时了解当地天气变化趋势。但是规
定①明确指出：“大风连续跨日界出现，次日不再
编发大风重要天气报告”。按第一种观点，次日编
发了重要天气报告，与规定①矛盾。

为便于说明问题，给出大风编报流程图（图
１）。可以看出：只要符合“大风连续跨日界出
现”条件，那么次日就不编发重要报。事实上，当
大风连续跨日界出现时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为编
发重要报，另一种情况是不编发重要报（当日始
报已发，跨日界时风速尚未达到北京中心标准或
始报已经达到北京中心标准）。

图１编发大风重要报操作流程图

（１）当大风连续跨日界发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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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编报软件无法正常获取降水量的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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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夏季使用自动站降水量编报时，有时会遇
到有降水量，但编报软件无法调取降水值。此时，
应采取以下方法进行逐步排查、解决。
检查台站参数设置是否正确。

第一步，在测报业务软件—“参数设置”—
“台站参数”—“台站基本参数”中自记降水栏应
选择“有自动站”。第二步，在测报业务软件—
“参数设置”—“台站参数”—“定时编报参数”—
“天气报告中降水量应取自的观测仪器”中同时复
选“雨量计或自动雨量传感器”。
检查降水标志位是否正确

降水参数设置正确，编报软件仍无法获取自
动站降水量值时，检查降水标志位是否与降水参
数设置一致。方法是：用记事本打开测报软件

“ＯＳＳＭＯ２００４”—“ＡｗｓＳｏｕｒｃｅ”文件夹中当月Ｚ
文件（文件名：Ｚ＋区站号＋月份）。当启用自动
雨量观测项目时，该月Ｚ文件的首行参数标志中
雨量传感器标识位应为“１”（首行参数第１９位），
若未启用自动雨量观测项目时，该标识位应为
“０”。只需人工将该标识位改为“１”后保存退出，
即可解决启用自动雨量观测后无法正常获取自动
雨量编报问题。

造成降水参数设置与降水标识不一致的原因
是，在业务软件形成当月Ｚ文件之后进行降水参
数的重新设置，因此软件无法更新Ｚ文件中的降
水标识位，出现降水参数和Ｚ文件中降水标识位
不一致的现象，从而导致测报业务软件无法正常
获取降水量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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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大风风速
只达到省定标准（≥１７０ｍ燉ｓ），当日２０时编发
了重要报，次日出现大风并且风速未达到北京中
心标准（≥２４０ｍ燉ｓ）而不发报，容易理解。次
日出现大风并且风速达到北京中心标准，还要不
要加发重要天报呢？大部分人认为要编发，其理
由是符合规定②。这种理解是错误的，错在次日
只要有重要报编发就会和规定①发生矛盾。

（２）当大风连续跨日界不发报时
出现这种情况，次日一旦出现大风，观测人

员往往就会编发重要报，常常会忽视规定①，把

当日出现的大风与前一日２０时跨日界大风分别
考虑，错误认为当日出现的大风是一个新的天气
过程，为了达到记录与编报统一而加发重要报。若
出现大风风速达到北京中心标准时，还会继续加
发第二份报。

综上所述：对大风编报规定的正确理解应为：
当大风出现时，首先应该用规定①进行判断，如
果符合该条件，当日无论出现什么情况，都不再
编发重要报。如果不符合该条件，就应该按照规
定②、规定③发报标准判断发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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